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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服務對象   

       拾獲物品                                       報失物品


                                            



                                                 諮詢服務 對象意願



服務對象進入中心參與


偶到服務及中心活動





中心無提供地方代服務對象保管私人財物


中心會以告示或口頭形式提醒服務對象小心保管私人財物心俘





中心以告示或口頭形式提醒服務對象未經他人同意


不得擅取他人財物





中心以告示或口頭形式提醒服務對象


離開中心前須小心檢查及取回攜來物品





中心會按照


失物待領程序處理





中心會按照


報失物品程序處理





中心以口頭及告示形式


通知有失物待領





協肋服務對象向警方報案





中心以口頭及告示形式通知有


報失物品待尋








兩個月後


仍無人認領





服務對象自願放棄追究權





服務對象離開中心





物主認領





辦理認領


簽收手續





由警方


接手處理





簽署聲明





中心有權


作出處理





兩個月後


仍無人交回





物主認領





作放棄


追究論





辦理認領


簽收手續





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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